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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后勤）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建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33,86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保安服务；餐饮（只限分公司经营）；住宿（只限分公司

经营）；石灰岩开采和加工（只限分公司经营）。一般经营项目：煤炭批发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酒店管理；房屋、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电力设备检修、运行；技术培训；粉煤灰、石灰粉、石膏的开发

利用与销售；机械配件、电力产品、建材五金、金属材料销售；园林绿化服务；小型工程修缮；设备维修、维

护；装卸、搬运；高炉燃料销售；焦炭销售；石灰岩销售（只限分公司经营）；灰渣综合治理；煤场与灰场的

管理；绿化工程项目；园林绿化养护工程；劳务分包工程(不包括劳务派遣）；电石销售；电石渣销售；保洁

服务。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八苏木村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电力后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的规定，电力后勤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电力后勤的关联交易金额为40,000万元人民币。

（二）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深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孙力

注册资本：人民币54,36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

咨询；投资管理；销售五金交电、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热力供应；电力供应。（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北里23号院蓝慧大厦6层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源深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修订）的规定，源深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源深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

（三）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电气）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昝荣师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电站、热力设备检修、维护；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站投

资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销售机械电器设备、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钢材、医疗器械Ⅰ类、Ⅱ类、橡胶制品、润滑油、润滑

脂；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承担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设备招标业务；建设工程招标代

理。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康顺南路1号院483室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际电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修订）的规定，国际电气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国际电气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5,000万元人民币。

（四）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海电力）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乐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输煤服务；脱硫服务；除灰服务；制水服务；水处理服务；启动锅炉服务；燃油服务；脱硝服

务；制氢服务；间接空冷服务；化验服务；防磨防爆、继电保护服务；劳务派遣服务；房屋租赁；住宿服务。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八苏木村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兴海电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国际电气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的规定，兴海电力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兴海电力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0,000万元人民币。

（五）内蒙古京能电力检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检修）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乐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2,1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机械零部件加工。 一般经营项目：机械设备修理；原材料销售；机电设备安

装；建筑装饰；机械设备租赁；电力运行维护及设备检修和维护；机电设备、五金交电、钢材、保温防腐材

料、橡胶制品、建筑材料销售；锅炉和压力管道安装、维修；技术服务。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八苏木村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检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国际电气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的规定，京能检修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京能检修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0,000万元人民币。

（六）鄂尔多斯市昊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昊华精煤）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立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67,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生产、销售；煤炭及制品批发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电力供应。一般经营

项目：无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全和常村（高家梁煤矿）工业广场内行政办

公楼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昊华精煤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京能集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的

规定，昊华精煤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昊华精煤的关联交易金额为50,000万元人民币。

（七）北京京西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西燃气热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杜葆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10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设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供热机组；生产、销售电力、热力产品；电力设备运行、维护和

检修；专业承包；会议服务；物业管理；花卉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双峪路1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西燃气热电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修订）有关规定，京西燃气热电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京西燃气热电的关联交易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八）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安屯燃气热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大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76,051.2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热力生产；物业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检

测、修理电力设备；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供热服务；会议服务；机动车公共停

车场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高安屯燃气热电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有关规定，高安屯燃气热电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高安屯燃气热电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500万元人民币。

（九）北京上庄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庄燃气热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高玉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76,800万元

经营范围：热力供应；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会议服

务；物业管理；销售机械设备；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电力供应。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电力供应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西马坊村村委会院内西平房一间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庄燃气热电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修订）有关规定，上庄燃气热电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上庄燃气热电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600万元人民币。

（十）北京京能未来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燃气热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崔铭

注册资本：人民币29,189.86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专业承包、承装电力设施；供热服务、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企业管理。 （领取本

执照后，应到区县住房城乡（市）建设委取得行政许可，到区县市政市容委备案。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南区达华庄园西侧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未来燃气热电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修订）有关规定，京能未来燃气热电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京能未来燃气热电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600万元人民币。

（十一）京能东风（十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十堰）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胥成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厂运行、检修、维护；电力销售；热力产品供应、销售及服务；粉煤灰及其产品综合利用；

压力容器运行、安装、维护、备件加工；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承装电力设施；煤炭销售；防腐保温。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住所：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西路68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东风十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修订）有关规定，东风十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东风十堰的关联交易金额，供热服务为27,000万元人民币，检修服务为4,000

万元人民币。

（十二）北京京能招标集采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招标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綦惟恒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招标代理；工程咨询；销售（含网上销售）机械设备、针纺织品、日用品、五金交电（不含电

动自行车）、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橡胶制品、润滑油、润滑脂；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54号院6号楼5层501-18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招标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修订）有关规定，京能招标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0年公司与京能招标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为7,500万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各项费用是根据有关政策及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的。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电力后勤、国际电气、兴海电力、京能检修及京能招标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公司取得

稳定、有序、专业化的采购、设备维修、生活后勤、租赁及稳定的燃料供应等服务。

公司与昊华精煤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公司煤炭安全供应，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节约原

材料采购成本。

公司与源深公司的关联交易技术服务合同、 设备模型系统研究与开发及节流优化系统运行维护项

目，可以提高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公司与京西燃气热电、高安屯燃气热电、上庄燃气热电、未来燃气热电及东风十堰的关联交易是为上

述企业燃气机组提供检修维护、供热等服务，该关联交易可以充分利用公司检修队伍专业优势，及供热能

力优势，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上述公司2020年度预计将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客观形成的，具有必

要性和连续性，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0年度预计将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客观形成的，具有必要性

和连续性，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任启贵、孙永兴回避表

决，表决程序合法，同意实施。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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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能电力” ）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现就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

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14号），于

2017年7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于2019年4月发

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于2019年5月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财会[2019]8号），于2019年9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 基于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变更，公司需对原会计报表列报的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 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 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 根据上述文件，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

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

则。

3.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以下简

称：新债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

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4.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号）

（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

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 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

法，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

5.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依据新收入准则规定，企业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

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日期

上述关于新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均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

依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财政部《关

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的要求，公司调整财务报表的列

报，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 “应收账款” 及“应收款项融

资”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

据相应进行调整。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 以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

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

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初留存收

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政策变更，公司2019年1月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项目如下：

京能电力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数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1,856,825,501.38 -4,254,860.59 1,852,570,640.79

预付款项 128,328,572.34 -3,889,655.00 124,438,917.34

其他应收款 795,016,264.86 -55,439.60 794,960,825.2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72,614,626.86 -372,614,626.8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72,614,626.86 372,614,626.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221,733.89 1,011,045.64 13,232,779.53

短期借款 8,682,580,000.00 11,217,811.14 8,693,797,811.14

其他应付款 848,424,313.72 -92,696,369.99 755,727,943.7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555,697,155.42 37,367,956.11 2,593,065,111.53

其他流动负债 731,964,991.93 1,905,534.25 733,870,526.18

应付债券 2,800,000,000.00 42,205,068.49 2,842,205,068.49

未分配利润 3,438,658,068.33 -4,100,758.80 3,434,557,309.53

少数股东权益 4,844,635,704.62 -3,088,150.75 4,841,547,553.87

京能电力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数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其他应收款 443,054,306.96 -10,834,726.56 432,219,580.40

其他流动资产 2,201,414,000.00 10,834,726.56 2,212,248,726.5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72,614,626.86 -372,614,626.8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72,614,626.86 372,614,626.86

短期借款 2,600,000,000.00 3,296,333.34 2,603,296,333.34

其他应付款 200,985,923.64 -53,295,257.45 147,690,666.1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000,000.00 5,888,321.37 9,888,321.37

其他流动负债 704,757,176.51 1,905,534.25 706,662,710.76

应付债券 2,800,000,000.00 42,205,068.49 2,842,205,068.49

（三）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相关

规定。 依据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 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

追溯调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报表项目无影响。

（四）新债务重组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相关规定。依

据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准则规定进

行调整。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

报表项目无影响。

（五）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相关规定。采用新收

入准则对本公司无重大影响，公司无需调整2020年1月1日期初留存收益。

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会计政策变更，2020年1月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如下：

京能电力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数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40,326,989.55 -40,326,989.55

合同负债 37,293,470.65 37,293,470.65

其他流动负债 1,059,446,809.47 3,033,518.90 1,062,480,328.37

京能电力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数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2,801,482.91 -2,801,482.91

合同负债 2,795,378.27 2,795,378.27

其他流动负债 1,014,633,362.93 6,104.64 1,014,639,467.57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

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执行，并对报表格式及有关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实施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及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

公司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的会计准则，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实施。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一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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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委托贷款额度： 公司2020年度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4.10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

额度；

●具体委托贷款利率、委托贷款期限由公司和下属控股子公司协商确定；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向控股子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委托贷款概述

2020年度，公司根据资金实际情况，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4.10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

款额度，以保证项目按期建设和正常经营。 具体明细如下：

公司拟向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7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京能秦皇岛热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4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内蒙古京能盛乐热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50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江西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1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宁夏京能宁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3.30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内蒙古京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内蒙古京能康巴什热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20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内蒙古华宁热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30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山西京能吕临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京能（赤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80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内蒙古京海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2.05亿元的委托贷款；

向内蒙古京能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1.50亿元的委托贷款。

上述委托贷款须在借款人参股股东提供相应的担保措施后发放。 具体金额、利率和期限由借贷双方

协商确定。

具体委托贷款金额在不超过上述额度的情况下， 根据公司和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确定，

委托贷款利率和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 各下属控股子公司之间额度可调剂使用。

公司本次提供委托贷款额度的对象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不属于关联交易。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0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4.10亿元的委托贷款额度， 有利于保证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的项目建设进度和正常经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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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障公司及控股子企业建设经营和投资发展需求，防范债务风险，确保公司资金链安全，结合公司

2020年度投资经营计划，公司本部2020年拟向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

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

商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42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 具体授信金额、利率及期限以签订的最终授信协议为准。

在上述授信额度内，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授信额度申请事

宜，并签署相应法律文件。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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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滑州热电”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隆发电” ）、内蒙古京海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海发电” ）、内

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欣发电” ）

●担保额度：本次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能电力” ）拟为上述四家子

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23亿元的融资担保。

●公司累计担保情况：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为控股企业担保金额30.84亿元，其中向京欣发电

担保19.14亿元，向涿州热电担保7.80亿元，向京隆发电担保3.90亿元。公司子公司京隆发电为内蒙古华宁

热电有限公司提供银行担保0.47亿元。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5.45亿元人民币，是为联营企业内蒙古京科发

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保障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保证下属公司资金链的安全，

2020年度公司拟为滑州热电、京隆发电、京海发电、京欣发电等四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0.23亿元的

融资担保，其中为滑州热电提供不超过25.80亿元融资担保；为京隆发电提供不超过5亿元的融资担保；为

京海发电提供不超过1.5亿元的融资担保；为京欣发电提供不超过7.93亿元的融资担保。

二、被担保人情况概述：

（一）滑州热电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滑州热电成立于2015年7月2日；注册地址：滑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五楼；法定代表人：李云峰；注

册资本：60,000.00万元；主营业务：发电、热力产品；股权结构：京能电力持有其100%股权，其为京能电力

下属全资子公司。 截至目前滑州热电没有贷款本金及利息偿还的违约记录。

2、基本财务状况：

2019年度经审计， 滑州热电资产总额986,164,065.32元； 资产净额366,496,178.55元； 负债总额

619,667,886.77元（其中财务公司贷款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19,667,886.77元）；2019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0元。

2020年3月31日未审计，滑州热电资产总额1,207,823,541.24元；资产净额366,496,178.55元；负债

总额841,327,362.69元（其中财务公司贷款65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91,327,362.69元）。 2020

年一季度末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0元。

（二）京隆发电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京隆发电成立于2003年10月16日；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内蒙古丰镇市工业区南端；

法定代表人：杜宝忠；注册资本：109,143.20万元；主营业务：电能的生产和销售；股权结构：京能电力持股

比例为100%，为京能电力下属全资子公司。 截至目前京隆发电没有贷款本金及利息偿还的违约记录。

2、基本财务状况：

2019年度经审计，京隆发电资产总额5,428,043,136.41元；资产净额683,460,520.62元；负债总额

4,744,582,615.79元（其中银行贷款1,92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435,914,676.68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25,390,683.12元；净利润-126,593,514.51元。

2020年3月31日未审计，京隆发电资产总额5,302,017,229.86元；资产净额651,424,018.62元；负债

总额4,650,593,211.24元（其中银行贷款1,92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340,788,787.28）；截

至2019年3月末实现营业收入311,598,632.87元；净利润-32,036,502.00元。

（三）京海发电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京海发电成立于2007年4月17日；注册地址：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卡布其镇京海路1号；法定代表

人：辛以振；注册资本：59,425万元；主营业务：电力、热力销售；股权结构：京能电力持有其51%的股权，为

京能电力控股子公司，参股股东为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股股东持有其49%的股权。

截至目前京海发电没有贷款本金及利息偿还的违约记录。

2、基本财务状况：

2019年度经审计，京海发电资产总额2,063,342,947.26元；资产净额712,370,633.48元；负债总额

1,350,972,313.78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772,698,603.15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38,072,564.25

元；净利润95,577,647.75元。

2020年3月31日未审计，京海发电资产总额2,113,202,939.14元；资产净额763,029,619.87元；负债

总额1,350,173,319.27元（其中财务公司贷款11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771,965,628.83元）。

2020年一季度末实现营业收入239,624,731.97元；净利润48,013,194.16元。

（四）京欣发电基本情况1、公司基本情况:

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17日；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鄂托克旗蒙西镇工业园区君正街北、黄河路东；法定代表人：康利生；注册资本：60,000.00万元；主营业

务：电力、蒸汽、热力生产、销售；电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发电机组的建设。 股权结构：京能电力持有其

88.50%的股权，为京能电力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88.5%，参股股东为内蒙古双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中

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参股比例分别为7.5%、4%。 截至目前京欣发电没有贷款本金及

利息偿还的违约记录。

2、基本财务状况：

2019年度经审计，京欣发电资产总额2,925,895,316.93元；资产净额600,028,786.75元；负债总额

2,325,866,530.18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465,378,002.53元）；2019年度无营业收入；无净利润。

2020年3月31日未审计，京欣发电资产总额3,153,915,697.73元；资产净额566,052,505.46元；负债

总额2,587,863,192.27元（其中财务公司贷款80,000,000.00元， 流动负债总额517,473,536.07元）。

2020年一季度末实现营业收入109,720,624.40元；净利润-33,976,281.29元。

三、本次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为了保障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保证下属公司资金链的安

全，2020年度，京能电力拟申请作为股东方为滑州热电、京隆发电等四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0.23亿

元的融资担保，其中为滑州热电在向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25.80亿元融资担保；为京隆

发电向上海银行、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5亿元的融资担保；为京海发电向建

设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1.5亿元的融资担保；为京欣发电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

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7.93亿元的融资担保。

上述担保具体金额、利率及期限以上述四家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融资协议为准。

由于京欣发电及京海发电为京能电力控股子公司，届时上述两家企业的其他股东方将按照持股比例

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修订）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董事会意见

为维护系统内子公司资金链安全运转，根据以上情况，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四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

过40.23亿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京能电力作为股东方为滑州热电、京隆发电等四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40.23亿元的融资担保。其中为滑州热电在向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25.80亿元融资担

保；为京隆发电向上海银行、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5亿元的融资担保；为京海

发电向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1.5亿元的融资担保；为京欣发电向中国银行、交

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时，提供不超过7.93亿元的融资担保，是为了保障下属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中的资金需求，保证其资金链的安全。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利益。

同时因京欣发电及京海发电为京能电力控股子公司，届时上述两家企业的其他股东方将按照持股比

例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同意实施。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担保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京能电力为控股企业担保金额30.84亿元，其中向京欣发电担保19.14亿元，向

涿州热电担保7.80亿元，向京隆发电担保3.90亿元。公司子公司京隆发电为内蒙古华宁热电有限公司提供

银行担保0.47亿元。京能电力对外担保金额为5.45亿元人民币，是为联营企业内蒙古京科发电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578� � � � � � �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0-28

证券代码:155058� � � � � � � �证券简称:18京能01

证券代码:155452� � � � � � � �证券简称:19京电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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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内蒙古京能电力检修有限公

司

100%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 ）全资子公司北京国

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电气” ）持有的内蒙古京能电力检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电力检修”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国际电气在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公司

与京能集团在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经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

团持有的北京京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格为11,225.51万元；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团持

有的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格为51,963.38万元。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江西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收购价

格为15,953.37万元； 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24,098.37万元；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京海煤

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收购价格为40,833.03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京能集团核准备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电力” 或“公司” ）为减少关联交易，实现业务协同管

理，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国际电气持有的电力检修100%股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

蒙古京能电力检修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国际电气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昝荣师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康顺南路1号院483室

成立日期 1998年05月08日

经营期限 2028年05月07日

经营范围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电站、热力设备检修、维护；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站投资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销

售机械电器设备、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建筑材料、钢材、医疗器械Ⅰ类、Ⅱ类、橡胶制品、润滑油、润滑脂；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承担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工程设备招标业务；建设工程招标代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际电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

际电气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收购国际电气持有的电力检修100%股权构成了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国际电气在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公司与

京能集团在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经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团

持有的北京京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格为11,225.51万元；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团持有

的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格为51,963.38万元。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江西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收购价格

为15,953.37万元； 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24,098.37万元；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京海煤

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收购价格为40,833.03万元。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57,863.59 146,928.44

总负债 52,375.87 42,889.09

净资产 105,487.72 104,039.35

营业收入 9,344.92 99,618.13

净利润 6,778.09 8,371.72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电力检修成立于2007年9月14日，为国际电气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100万元。 电力检修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机械零部件加工。一般经营项目：机械设备修理；原材料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建筑装饰；机

械设备租赁；电力运行维护及设备检修和维护；机电设备、五金交电、钢材、保温防腐材料、橡胶制品、建筑

材料销售；锅炉和压力管道安装、维修；技术服务。

2、标的公司审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电力检修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8月31日的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9〕35564号）,电力检修评估基准日及2018年

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8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081.41 7,176.26

总负债 3,235.75 3,670.09

净资产 3,845.66 3,506.17

营业收入 7,706.70 12,013.65

净利润 339.49 226.06

四、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1、评估结果概述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

内蒙古京能电力检修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020193

号），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8月31日，选用资产基础法为评估结论，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值为4,085.62万元，增值239.96万元，增值率为6.24%。

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以京能集团评估核准备案为准。

2、标的公司最近12个月内，未发生过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等事项。

五、股权转让收购和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方式如下：

1、收购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交易价格以《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内蒙古京能电力

检修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020193号）所确认的评

估值为基础，以京能集团核准备案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2、收购方式

以协议转让方式,采取由京能电力向国际电气支付现金收购方式。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强化公司平台基建管理、检修业务协同管理职能，同时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

完成本次交易后，电力检修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内蒙古京能电力检修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任启贵、孙永兴回避表决，由非关联

董事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孙志鸿、陆超、崔洪明事先认可，同意该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孙志鸿、陆超、崔洪明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京能电力检修

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是为了强化公司平台基建管理、检修业务协同管理职能，同时减少关联交易，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京能电力检修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任启贵、孙永

兴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实施。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审议《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京能电力检修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原则公允、合理，同意实施。

八、上网公告附件及备查附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有关议案的书面审核意见；

5.�《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内蒙古京能电力检修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020193号）。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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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100%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 ）全资子公司北京国

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电气” ）持有的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兴海公司”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国际电气在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公司

与京能集团在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经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

团持有的北京京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格为11,225.51万元；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团持

有的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格为51,963.38万元。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江西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收购价

格为15,953.37万元； 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24,098.37万元；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京海煤

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收购价格为40,833.03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京能集团核准备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电力” 或“公司” ）为减少关联交易，实现业务协同管

理，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国际电气持有的兴海公司100%股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

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国际电气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昝荣师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康顺南路1号院483室

成立日期 1998年05月08日

经营期限 2028年05月07日

经营范围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电站、热力设备检修、维护；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站投资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销

售机械电器设备、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建筑材料、钢材、医疗器械Ⅰ类、Ⅱ类、橡胶制品、润滑油、润滑脂；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承担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工程设备招标业务；建设工程招标代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际电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

际电气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收购国际电气持有的兴海公司100%股权构成了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国际电气在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公司与

京能集团在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经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团

持有的北京京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格为11,225.51万元；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团持有

的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收购价格为51,963.38万元。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江西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收购价格

为15,953.37万元； 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24,098.37万元；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京海煤

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收购价格为40,833.03万元。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57,863.59 146,928.44

总负债 52,375.87 42,889.09

净资产 105,487.72 104,039.35

营业收入 9,344.92 99,618.13

净利润 6,778.09 8,371.72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兴海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6日，为国际电气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兴海公司经营范围：

输煤服务；脱硫服务；除灰服务；制水服务；水处理服务；启动锅炉服务；燃油服务；脱硝服务；制氢服务；间

接空冷服务；化验服务；防磨防爆、继电保护服务；劳务派遣服务；房屋租赁；住宿服务。

2、标的公司审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兴海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8月31日的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9〕35565号），兴海公司评估基准日及2018年

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8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973.94 4,298.44

总负债 1,775.95 1,405,59

净资产 3,197.99 2,892.85

营业收入 5,959.47 9,144.88

净利润 305.14 335.17

四、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1、评估结果概述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

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

020194号），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8月31日，选用资产基础法为评估结论，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值为3,656.06万元，增值458.07万元，增值率为14.32%。

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以京能集团评估核准备案为准。

2、标的公司最近12个月内，未发生过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等事项。

五、股权转让收购和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方式如下：

1、收购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交易价格以《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内蒙古兴海电力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020194号）所确认

的评估值为基础，以京能集团核准备案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2、收购方式

以协议转让方式,采取由京能电力向国际电气支付现金收购方式。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强化公司平台基建管理、检修业务协同管理职能，同时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

完成本次交易后，兴海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任启贵、孙永兴回避表决，由非

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孙志鸿、陆超、崔洪明事先认可，同意该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孙志鸿、陆超、崔洪明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事项是为了强化公司平台基建管理、 检修业务协同管理职能， 同时减少关联交

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任启贵、

孙永兴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实施。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审议《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原则公允、合理，同意实施。

八、上网公告附件及备查附件

6.�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7.�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8.�公司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9.�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有关议案的书面审核意见；

10.�《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020194号）。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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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经营性信息有关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要求，现将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电力）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地网分类 项目名称

电源

种类

上网电价

（元/千千瓦时/不含税）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京津唐电网 岱海发电 火电 305.56 281.10 8.70

京隆发电 火电 304.78 290.97 4.75

京源热电 火电 326.10 318.51 2.38

锡林发电 火电 255.69 218.74 16.89

秦皇岛

热电

火电 313.59 - -

京津唐合计 298.64 277.85 7.48

蒙西电网 京泰发电 火电 230.19 235.65 -2.32

华宁热电 火电 243.11 240.79 0.97

康巴什

热电

火电 222.89 231.63 -3.77

盛乐热电 火电 242.17 241.29 0.36

双欣发电 火电 226.91 - -

京宁热电 火电 238.95 228.33 4.65

京海发电 火电 234.41 234.35 0.03

蒙西电网合计 234.03 234.73 -0.30

东北电网 赤峰能源 火电 272.97 267.49 2.05

东北电网合计 272.97 267.49 2.05

山西电网 漳山发电 火电 254.65 283.51 -10.18

京玉发电 火电 268.13 286.26 -6.33

山西电网合计 258.02 284.33 -9.25

湖北

电网

十堰热电 火电 368.31 - -

湖北电网合计 368.31 - -

山东点对网 宁东发电 火电 242.49 230.67 5.13

山东点对网合计 242.49 230.67 5.13

总计 268.57 258.29 3.98

公司下属控股各运行发电企业2020年一季度累计完成发电量170.68亿千瓦时， 同比增幅为7.82%。

2020年一季度完成上网电量157.05亿千瓦时，同比增幅为8.14%。 （详细数据，请详见公司2020年一季度

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0-17。 ）

公司下属控股各运行发电企业2020年一季度实现平均售电单价268.57元/千千瓦时, 同比增幅为

3.98%。 一季度累计入场标煤单价427.14元/吨，较去年同期累计增幅5.17%。

二、公司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情况

2020年一季度

（亿千瓦时）

去年同期

（亿千瓦时）

同比变动

（%）

公司市场化交易

的总上网电量

77.41 67.14 10.27

公司总上网电量 157.06 145.24 8.14

公司交易电量占比（%） 49.29 46.23 3.06

三、主要说明

本期由于售电量同比增加以及平均售电价的同比提高，公司2020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99,991.9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53%。

注：上述经营指标和财务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仅供各位投资者参考，相关数据请以公司2020年一季

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接B307版)


